公开竞卖公有住房程序
根据学校的相关规定和公开竞卖的程序要求，经与学校领导和学校纪委、审计、财务及工会等部门沟通，特制定如下竞卖程序：
一、欲购买1套住房者必须向学校交购房抵押金1万元，参与竞买者需持交款收据方可进入竞卖现场(鲲鹏剧场)。
二、竞卖工作人员由学校纪委、审计、财务、工会、国有资产处、保卫、后勤管理处等部门及有关工作人员组成。
三、竞卖方式为背对背报价，原则上实行三轮竞价。竞卖当天向每位参与竞买者发放房屋平米报价单，由竞买者自己填报姓名及平米报价。每轮报价结束后由工作人员回收报价单，并公布最高报价，下一轮报价以上一轮最高报价为起竞价，第三轮出价高者竞买成功，若第三轮出现最高相等报价，则最高相等报价者进行第四轮竞价决定买主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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